
韶关学院本专科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学生资助咨询电话：0751-8120108

资助项目 资助金额 资助对象及主要申请条件 资助人数或比例

国家资助

国家奖学金 8000元/生/学年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
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2.二年级（含）以上学生；
3.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
质等方面特别突出；
4.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位于前10%（含
10%）的学生。学习成绩排名和综合考评成绩排名没有进
入前10%，但达到前30%（含30%）的学生，须在其他方面
表现非常突出；
5.在道德风尚、学术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
践、社会工作、体育竞赛、艺术展演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
优秀。

约45人，约占二年级（含）以上学生
的0.25%

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元/生/学年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
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2.二年级（含）以上，经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
质等方面特别突出；
4.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位于前50%（含
10%）。

约1115人，约占二年级（含）以上学
生的6.19%

国家助学金 人均3300元/人/学年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经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俭朴。
6.评审学年度无违纪处分记录。

约4000人，约占全校学生的15%（其
中一等5%、二等5%、三等5%）



国家资助

国家助学贷款
根据学费加住宿费确
定，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元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在户籍所在县
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申请办理）

根据实际情况，应贷尽贷

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

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
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标
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
最高不超过12000元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
高等学校学生

根据上级征兵部门下达名额确定

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
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

不超过3300元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高等学校学生

根据实际申请且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
过名额确定

绿色通道

通过“绿色通道”办理
入学手续，暂缓交纳学
费。入学后，学校资助
部门根据学生具体情况
开展困难认定，采取不

同措施给予资助

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新生 根据实际情况，应助尽助

国家资助

广东省大学新生资助金 每人不超过6000元
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高校、广东省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本
专科一年级新生

根据实际申请且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
过名额确定

广东省少数民族聚居区
少数民族大学生资助

每生每年10000元
广东省少数民族聚居区户籍并在广东省少数民族聚居区接
受完整义务教育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少数民族在校大
学生

根据实际申请且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
过名额确定

广东省“南粤扶残助学
工程”资助

专科生一次性资助
10000元，本科生一次

性资助15000元
具有广东省户籍的新入学残疾人本专业大学生

根据实际申请且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
过名额确定



国家资助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退役
士兵教育培训资助

每人每年7000元 退役一年以内考入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
根据实际入学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名额确定

广东省参加“三支一扶
”高校毕业生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

代偿在校学习期间获得
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继续在经济
欠发达地区镇（乡）及一下基层工作满一年

根据实际申请且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
过名额确定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到农
村从教上岗退费

退费标准为本专科每生
每年8000元（艺术类和
特殊教育12000元）

符合《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高校毕业生
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的实施办法》（粤教师〔2018〕
9号）基本条件和范围的毕业生

根据实际申请且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
过名额确定

校内资助

困难补助

临时困难补
助

一次性发放300--2200
元

1.遭遇意外身体伤害事故，突发急重病症；
2.父母亡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3.自然灾害影响到基本生活；
4.非个人原因致使财物遭受较大损失。

约1000名学生

特别困难春
节慰问金

500元 一般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 约100名学生

校内奖学
金

优秀奖学金
、考研优秀

奖等

每年：一等奖学金2000
元；二等奖学金

1500元；三等奖学金
1000元。

1.爱党爱国爱校，政治立场坚定，学习成绩优秀，积极参
与各项实践活动，体育成绩合格，团结同学，生活作风良
好；

2.优秀学生奖学金设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
金等三个等级；
3.单科绩点3.0以上，平均绩点3.5以上的可申请一等奖学
金；单科绩点2.8以上，平均绩点3.2以上的可申请二等奖
学金；单科绩点2.5以上，平均绩点3.0以上的可申请三等
奖学金。绩点按每学年进行计算，具体名额由学生处根据
学校实际情况统筹制定。

约1000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4%



校内资助

勤工助学
固定岗位：每月约320-

640元；
临时岗位：每小时16元

1.学生本人生活俭朴；
2.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3.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无重大疾病史。

约1200个岗位

少数民族学
生奖学金

2000元/年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治上要求进步，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积极维护
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
2、热爱韶关学院，遵守韶关学院各项规章制度；
3、关心集体，乐于助人，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和社会
公益活动；
4、学习成绩优秀，专业排名年级30%（含）以内，各方面
表现良好。

在校少数民族学生15%

师范综合技
能奖学金

500元/生

学习成绩和综合测评在班级排名前 50%，上一学年度
无不及格科目，且符合以下条件的其中 1 项：
1、在市级及以上的相关师范综合技能比赛中获得奖项
的，团体形式参加只可以团体或团体代表形式进行评选。
2、在校级相关师范综合技能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及以上
的，团体形式参加只可以团体或团体代表形式进行评选。
3、在院级相关师范综合技能比赛中获得三等奖及以上
的，团体形式参加只可以团体或团体代表形式进行评选。

约200人

“红色传承
”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国
内研修资助

不超过4000元/生
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参与相关主题研修社会实践活动、表现突出的学生。

每年约50名



校内资助

“助梦扬帆
”国（境）
外学习交流

计划

5000-30000元/生/年
1．赴国（境）外交流学习、品学兼优的学生。
2．能够按项目要求完成项目计划、要求的学生

根据实际申请且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名
额确定

西部（山
区）计划志
愿者资助

1000元/生
表彰的志愿者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弘扬开拓创新的精
神，为服务西部（山区）建设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约35名

援藏支教大
学生志愿者

资助
1000元/生 在服务期间表现突出、考核优秀的支教大学生 约45名

家庭经济困
难毕业生就
业补助金

2000元/人
1、属城乡困难家庭（指持有城乡低保证、五保供养证、
特困职工证、扶贫卡和零就业家庭证明、建档立卡贫困证
明等的家庭；2、属残疾人；3、曾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根据实际申请且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名
额确定

社会资助

石景宜刘紫英伉俪助学
金

资助学费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思想表现
好，诚实守信，道德品行优良，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
于助人。
2、具有理想、志愿服务及回馈社会的青年。
3、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4、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爱护公物，珍惜别人的劳动成
果，有正确的消费观念。
5、 具有自学热情及毅力，学习目的明确，专业思想牢
固，勤奋学习，无考试作弊和学习成绩不及格等行为及纪
录。
6、 能独立生活及思考，并积极参加校内外志愿工作活动
。
7、家庭经济确有困难，无法解决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
费用。

约35名



社会资助

仲明助学金 5000元/生

1、全日制大学一年级新生，高考成绩优秀。
2、经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遵纪守法，品德良好，生活俭朴。
4、认同仲明乐善助学的慈善理念，自愿在接受仲明助学
金的同时，签署《仲明助学金道义契约》（附件），承诺
定期向助学金管委会汇报学习工作情况，毕业后将受助的
款项回捐到仲明基金用于帮助更多有需要的经济困难学
子，并身体力行加入助困的行列，践行“受惠社会，回报
社会”的公益精神。

26名



社会资助

镇泰奖学金

优秀奖学金：3000元/
人；                                            
励志奖学金：2000元/
人

一、镇泰优秀奖学金申请者应至少符合以下三项条件中的
一项：
1、上年度（学年）综合素质测评排名或学习成绩排名班
级前5名。
2、通过全国大学生英语六级考试；或通过外语专业四级
（中级）以上证书考试。
3、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或者主持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                                                                        
二、申请镇泰励志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至少符合
以下五项条件中的一项。
1、参加省级以上竞赛获得奖励。或者本年度（学年）获
得校级以上竞赛三等奖以上，体育竞赛前八名；或者在中
层部门主办的正式竞赛中获奖两次以上。
2、获得大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及格以上；或通过英语
（含翻译）四级以上证书考试或日本语能力测试N3级以上
证书考试；或者获得全国计算机应用能力二级以上证书。
3、获得教育、人社部门、全国行业协会等主办认可的相
关专业职业资格证书。
4、积极开展相关专业创新创业实践，主持校级及以上创
新创业项目；或者以韶关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或第一作者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或者以韶关学院为第一
署名单位或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文学作品1篇。
5、本年度（学年）广泛阅读各类有益书籍25本，并手写
读书笔记50000字以上。

优秀奖学金：30名                          
励志奖学金：15名



社会资助

雷为有奖学金 1000元/人

 申请雷为有奖学金的学生必须具备前3项，并符合4、5、
6项中的其中1项：
1、政治思想表现好，道德品行优良，尊敬师长，团结同
学，乐于助人。
2、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未受任何处分。
3、自愿签订《韶关学院雷为有奖学金道义契约》（附
件）。
4、每学年考取硕士研究生的成绩优秀学生。
5、每学年专科升上本科的成绩优秀学生。
6、在各级体育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国家级前8名或省级
前6名或市级前3名或校级破校记录。

10名

邓安堂助学金 2000元/人

1、热爱祖国，关心集体，团结友爱，品德优良，能按时
参加学校安排的各项公益活动。
2、学习刻苦努力，学习成绩良好，课程考试考核全部合
格。 
3、遵守学校纪律，在校期间未受任何处分；社区表现良
好。
4、生活俭朴，自强自立，积极参加校内外勤工助学。
5、本年度未享受其他助学金（含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助
学金）。
6、自愿签订《韶关学院邓安堂助学金道义契约》（附
件），受助后每年定期向邓安堂先生和助学金管委会汇报
个人在校学习工作情况，并承诺毕业后有能力时回捐受助
善款。

25名



社会资助

黎灿助学金 2000元/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志为国家建设
贡献力量。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诚实
守信，道德品行良好，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
在社区表现良好。
3、自愿接受《韶关学院黎灿助学金道义协议》（附件）
的约束，承诺将来有能力的时候积极向本奖学金回捐善
款，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4、自强自立，勤俭节约，有正确的消费观念；感恩回
报，受助后一年度内自愿参加10次以上（一学期约5次）
义务劳动或志愿服务。
5、勤奋学习，学习目的明确，专业思想牢固，追求上
进，二年级以上学生上一学年各科目考试考核成绩合格。
6、经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本人及家庭无法自行解
决在校期间的基本学习和生活费用。

35名


